
■■■■■ ■■■■■ ■■■■■

广告 2022年11月9日 星期三A15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
方式出让1幅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JDQB-C02-06～08、10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宗地净地
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地块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JDQB-
C02-06～08、10地块，面积为9709.6平方米（14.56亩）,土地用途为
城镇住宅零售商业混合用地［其中城镇住宅用地占比99%（市场化租
赁住房），零售商业用地占比1%］，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年限70年，零
售商业用地出让年限40年。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
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
发必需的条件。（二）主要规划指标。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JDQB-
C02-06～08、10地块用地的规划指标情况如下：用地性质为居住/
商业混合用地（比例为99:1）, 容积率≤1.954，建筑密度≤39.08%。
建筑限高≤40米，绿地率≥15%。JDQB-C02-06～08、10地块由
JDQB-C02-06地块、JDQB-C02-07地块、JDQB-C02-08地块、
JDQB-C02-10地块等4个地块组成。其中，JDQB-C02-07地块
（绿地/道路混合用地）不属于规划公园绿地（公共绿地）和绿线管控
范围，也不属于市政道路用地，而是JDQB-C02-06～08、10地块的
内部公共开放空间，将与所属街道围合地块一并出让、整体开发，并
向公众开放，具体按照江东新区相关规划及海江东局函〔2022〕770
号、海江东局函〔2022〕1021号文规划条件执行。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并按照价高且
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
6264.7164万元人民币，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
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
保证金6264.7164万元人民币，该宗地可采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土
地竞买保证金。

三、开发建设要求：（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
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二）竞买人竞得土地
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挂牌
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三）本
次挂牌宗地用于市场化租赁住房项目（长租公寓）。（四）本宗地按现
状出让。（五）该宗地项目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具体按照我省装配式
建筑有关规定及市住建局具体要求执行。同时，该宗地拟建项目应
按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要求实行绿色低碳建设，具体生态低碳指标
详见该宗地产业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所附的“海口江东新区地块生
态低碳指标”和“设计导则”。（六）根据《关于支持和规范住房租赁市
场发展的通知》（琼建房〔2019〕116）号文，该宗地出让后由土地使用
权利人整体持有，不得分割转让土地，也不得对外分割销售建成的租
赁住房。对因破产、重组等各种特殊情形，原土地使用权人确无法继
续持有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整体打包依法转让，有关约定
随着转移。整体转让或出资比例、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等改变后，
租赁住房规划用途和实施使用性质不得改变，必须继续用于租赁，并
按照租赁使用合同保持原租赁关系。拟建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按照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
通知》（琼建房〔2021〕262号）规定及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具体
要求执行。（七）土地竞得人竞得土地后10日内按照《海口市江东新
区建设工程施工围挡标准化建议》完成地块四周围挡工作。（八）竞得
土地后1个月内，土地竞得人应完成项目推进专班或专业推进团队
的组建，项目推进专班/团队应在海口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并派驻至
少一名专职高级项目经理。（九）为促进项目按本协议约定时间开工，
项目应于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3 个月内按照海口江东
新区管理局规划和审批部门要求完成建筑概念性比选方案初稿编制
送审。（十）根据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提供的准入协议，项目投入使用
时，本宗土地在约定达产时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1.165亿
元人民币（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800万元/亩，不含土地价款及有关
税费），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土地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5个工作日内
须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
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
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十一）土地竞得人出资比例结构、项目公

司股权结构未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发生变动。土地竞得人应
出具相应股东会议决议承诺该事项，在签订本宗地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时提交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并向当地市场监督主管部
门报备。（十二）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
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取得施工许可证并开工，动工后
18个月内竣工。竣工6个月内投入使用。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
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
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十三）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
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十四）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
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1.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
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
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
（1）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在海口市
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3）根据《海南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
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
2. 申请人拟成立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竞买
申请书中明确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申请人在项目公司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由项目公司
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及其他相关文件可从海南省建
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
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三）竞买申请方
式。本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竞买申请时
间：2022年11月9日9:00至2022年12月12日16:00（以网上交易
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
止时间为：2022年12月12日16:00。（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
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准）。（五）资格确认。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2
年12月3日9:00至2022年12月14日12:00。

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一）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12月3日
9:00至2022年12月14日16:00，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
8:30至11:30及14:30至17:00。（二）挂牌报价地点：海口市国贸二
横路国土大厦5楼土地交易中心招拍挂部。

六、风险提示：浏览器请使用IE11，其他浏览器可能会对网上交
易操作有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环
境。其他风险提示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
（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
看和打印。

七、咨询方式：
（一）交易业务咨询。
联 系 人：李女士 陈女士 卢女士。
联系电话：0898-68531700。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lr.hainan.gov.cn:9002/。
（二）CA证书办理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
办理地址：海口市国贸大厦c座b栋一楼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

中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16、17号窗口。
咨询电话：0898-66668096、66664947。
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三）数字证书绑定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办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南路3号。
咨询电话：0898-65236087。
数字证书办理及绑定具体事宜，可查看网上交易系统“资料下

载”栏目《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CA数字证
书办理及绑定指南》。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网挂〔2022〕073号

JDQB-B01-08～11 地块由 JDQB-B01-08 地块、JDQB-
B01-09地块、JDQB-B01-10地块、JDQB-B01-11地块等4个地
块组成。其中，JDQB-B01-09地块（绿地/道路混合用地）不属于规
划公园绿地（公共绿地）和绿线管控范围，也不属于市政道路用地，而
是JDQB-B01-08～11地块的内部公共开放空间，将与所属街道围
合地块一并出让、整体开发，并向公众开放，具体按照江东新区相关
规划及海江东局函〔2022〕770号文、海江东局函〔2022〕1021号规划
条件执行。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5956.2727万元人
民币，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
的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5956.2727
万元人民币。根据2022年9月29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印发
的《关于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通知》
（琼自然资规〔2022〕7号），该宗土地可采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土地
竞买保证金。三、开发建设要求：（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
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二）竞买人
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5个工作日
内与挂牌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
款。（三）本次挂牌宗地用于市场化租赁住房项目（长租公寓）。（四）本
宗地按现状出让。（五）该宗地项目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具体按照我
省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及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体要求执行。
同时，该宗地拟建项目应按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要求实行绿色低碳
建设，具体生态低碳指标详见该宗地产业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所附
的“海口江东新区地块生态低碳指标”和“设计导则”。（六）根据《关于
支持和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通知》（琼建房〔2019〕116）号文，该
宗地出让后由土地使用权利人整体持有，不得分割转让土地，也不得
对外分割销售建成的租赁住房。对因破产、重组等各种特殊情形，原
土地使用权人确无法继续持有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整体打
包依法转让，有关约定随着转移。整体转让或出资比例、股权结构、
实际控制人等改变后，租赁住房规划用途和实施使用性质不得改变，
必须继续用于租赁，并按照租赁使用合同保持原租赁关系。拟建租
赁住房运营管理按照《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琼建房〔2021〕262号）规定及住房和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具体要求执行。（七）土地竞得人竞得土地后10日内
按照《海口市江东新区建设工程施工围挡标准化建议》完成地块四周
围挡工作。（八）竞得土地后1个月内，土地竞得人应完成项目推进专
班或专业推进团队的组建，项目推进专班/团队应在海口有固定的办
公地点，并派驻至少一名专职高级项目经理。（九）为促进项目按本协
议约定时间开工，项目应于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3 个
月内按照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和审批部门要求完成建筑概念性
比选方案初稿编制送审。（十）根据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提供的准入
协议，项目投入使用时，本宗土地在约定达产时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不低于1.02亿元人民币（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800万元/亩，不
含土地价款及有关税费），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土地竞买人在竞得土
地后5个工作日内须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
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十一）土地竞得人出资比
例结构、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未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发生变
动。土地竞得人应出具相应股东会议决议承诺该事项，在签订本宗

地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时提交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并向当
地市场监督主管部门报备。（十二）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
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取得施工许可
证并开工，动工后18个月内竣工。竣工6个月内投入使用。涉及水
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
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十三）税金由竞得人
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十四）受让人凭土地
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四、竞买申请：
（一）竞买人资格。1.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
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
列行为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在海口市行政
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
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
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
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2.申请人拟成立
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竞买申请书中明确项
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申请人在项目公
司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
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让的
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其他相关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
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
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三）竞买申请方式。本次交易活动竞买
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竞买申请时间：2022年11月9日9:00
至2022年12月12日16:00（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
同）。（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
12日 16:00。（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
准）。（五）资格确认。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12月3日9:00至
2022年12月14日12:00。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一）挂牌报价
时间：2022年12月3日9:00至2022年12月14日16:00，受理报价
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8:30至11:30及14:30至17:00。（二）挂牌
报价地点：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5楼土地交易中心招拍挂部。
六、风险提示：浏览器请使用IE11，其他浏览器可能会对网上交易操
作有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环境。其
他风险提示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
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
打印。七、咨询方式：（一）交易业务咨询。联 系 人：李女士 陈女
士。联系电话：0898-68531700。查询网址：http://zw.hainan.
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lr.hainan.gov.cn:
9002/。（二）CA证书办理咨询。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
办理地址：海口市国贸大厦c座b栋一楼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
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 16、17 号窗口。咨询电话：0898-
66668096、66664947。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三）数字证书绑定咨询。办理机构：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
心。办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南路3号。咨询电话：
0898-65236087。数字证书办理及绑定具体事宜，可查看网上交
易系统“资料下载”栏目《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
系统CA数字证书办理及绑定指南》。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网挂〔2022〕070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JDQB-B01-08～11地块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宗地净地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地块位于海口
市江东新区起步区JDQB-B01-08～11地块，土地面积为8551.07平方米（合12.83亩），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零售商业混合用地［其中城镇住
宅用地占比99%（市场化租赁住房），零售商业用地占比1%］，土地出让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70年，零售商业用地40年。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
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二）主要规划指标。

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JDQB-B01-08～11地块规划情况详见下表：

地块

JDQB-B01-08～11地块

土地面积（m2）

8551.07平方米
（12.83亩）

用地性质

居住/商业混合用地
（比例为99:1）

各项技术指标

容积率

≤2.17
建筑高度（M）

≤40
建筑密度（%）

≤39.09
绿地率（%）

≥15

具体按照江东新区相关规划及海江东局函〔2021〕2422号文执行。
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1205.5912万元人民币，采
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
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土地竞买保证金1205.5912万元人民
币。根据2022年9月29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印发的《关于海
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通知》（琼自然资规
〔2022〕7号），该宗土地可采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

三、开发建设要求：(一) 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
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的约定支付, 定金为成交价的10%。（二）竞买人竞得土地后，
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
土地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5个工作日内须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签
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用于发展琥珀、玉石特色产业园项目，建设项
目需符合环保要求。（四）本宗地按现状出让，土地竞得人对宗地现状
已充分知晓并接受土地现状条件受让。（五）该项目应采用装配式建
筑实施，具体按照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
的通知》（琼府办函〔2020〕127号）有关规定及市住建局具体要求执
行。同时，该宗地拟建项目应按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要求实行绿色
低碳建设，具体生态低碳指标详见该宗地产业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所附的“海口江东新区地块生态低碳指标”和“设计导则”。（六）项目
建成后，计容面积自持比例10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整体或者分割
销售，项目不得以股权转让方式变相销售。（七）项目应于签订《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1个月内按要求完成建筑概念性比选方案
初稿编制送审，开工后3个月内开始基础底板施工，10个月内整体
出±0.000，15个月内主体结构封顶，18个月内完成装修。（八）项目
达产时，本宗土地在约定达产时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
1.64亿元人民币（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660万元/亩，包含房地产、设
备的所有投资额，不含有关税费），项目达产之日起，五年累计的纳税
总额不低于1.37亿元人民币（年亩产税收不低于110万元），五年累
计产值26.15亿元人民币（年亩产值不低于2100万元）。以上控制指
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
成部分。土地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5个工作日内须与海口江东新区
管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
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
责任。（九）土地竞得人出资比例结构、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未经土地所
在地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发生变动。土地竞得人应出具相应股东会议
决议承诺该事项，在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时提交并
向当地市场监督主管部门报备。（十）竞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
内取得施工许可证并开工，开工后18个月内提交竣工验收材料。自
竣工之日起6个月内达产使用。涉及土地闲置处置问题按照《海南自
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有关规定执行。涉及水务、绿化、
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
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十一）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
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十二）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
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四、竞买申请：

（一）竞买人资格。
1.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
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
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
金、利息等行为的。（3）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
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
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2.申请人拟成立项目公司或全资
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竞买申请书中明确项目公司或全资子
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申请人在项目公司出资比例不得
低于50%（不含50%），由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
记手续。（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
要求其他相关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
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
查看和打印。（三）竞买申请方式。本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
线上方式进行。竞买申请时间：2022年11月9日9:00至2022年12
月12日16:00（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四）竞买保
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2年 12月12日16:00。（五）
资格确认。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12月3日9:00至2022年12
月14日12:00。

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一）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12月3日
9:00至2022年12月14日16:00，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
8:30至11:30及14:30至17:00。（二）挂牌报价地点：海口市国土大
厦5楼招拍挂部。

六、风险提示：浏览器请使用IE11，其他浏览器可能会对网上交
易操作有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环
境。其他风险提示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
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
查看和打印。

七、咨询方式
（一）交易业务咨询。
联 系 人：潘先生 李女士 。
联系电话：0898-68531700 。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lr.hainan.gov.cn:9002/。
（二）CA证书办理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
办理地址：海口市国贸大厦c座b栋一楼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

中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16、17号窗口。
咨询电话：0898-66668096、66664947。
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三）数字证书绑定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办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南路3号。
咨询电话：0898-65236087。
数字证书办理及绑定具体事宜，可查看网上交易系统“资料下

载”栏目《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CA数字证
书办理及绑定指南》。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网挂〔2022〕072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海口市江东新区1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宗地净地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JDLA-02-G03地块，面
积为16605.94平方米（24.91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年限为50年。已经琼府委托（海江东）〔2022〕28号文批准办理农转用及征收手
续。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
发所必需的条件。（二）主要规划指标。海口市江东新区JDLA-02-G03地块用地的规划指标情况详见下表：

地块

海口江东新区JDLA-02-
G03地块

土地面积（m2）

16605.94

用地性质

一类工业用地

各项技术指标

容积率

≥1.0
建筑限高（M）

≤32
建筑密度（%）

≥50
绿地率（%）

≤20

具体按照江东新区相关规划及海江东局函〔2021〕2422号文执行。
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地块起始价为3368.4411万元人民币，
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
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3368.4411万元人
民币。根据2022年9月29日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印发的《关于
海南省土地交易市场竞买保证金可使用银行保函的通知》（琼自然资规
〔2022〕7号），该宗土地可采用银行保函方式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

三、开发建设要求：（一）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
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二）竞买人竞得土地
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海口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土
地出让价款。（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用于发展琥珀、玉石特色产业园
项目，建设项目需符合环保要求。（四）本宗地按现状出让，土地竞得
人对宗地现状已充分知晓并接受土地现状条件受让。（五）该项目应
采用装配式建筑实施，具体按照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装
配式建筑发展的通知》（琼府办函〔2020〕127号）有关规定及海口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体要求执行。同时，该宗地拟建项目应按海口
江东新区管理局要求实行绿色低碳建设，具体生态低碳指标详见该
宗地产业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所附的“海口江东新区地块生态低碳
指标”和“设计导则”。（六）项目建成后，计容面积自持比例100%。自
持部分不得对外整体或者分割销售，项目不得以股权转让方式变相
销售。（七）项目应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1个月
内按要求完成建筑概念性比选方案初稿编制送审，开工后3个月内开
始基础底板施工，10个月内整体出±0.000，15个月内主体结构封
顶，18个月内完成装修。（八）项目达产时，本宗土地在约定达产时间
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4.5亿元人民币(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
660万元/亩，包含房地产、设备的所有投资额，不含有关税费)，项目
达产之日起，五年累计的纳税总额不低于3.78亿元人民币（年亩产税
收不低于110万元），五年累计产值72.17亿元人民币（年亩产值不低
于2100万元）。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土地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5个
工作日内须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
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九）土地竞得人出资比例结构、
项目公司股权结构未经土地所在地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发生变动。土
地竞得人应出具相应股东会议决议承诺该事项，在签订《产业项目发
展和用地准入协议》时提交并向当地市场监督主管部门报备。（十）竞
得人应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取得施工许可证并开工，开工后18
个月内提交竣工验收材料。自竣工之日起6个月内达产使用。涉及
土地闲置处置问题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闲置土地处置若干规定》有
关规定执行。涉及水务、绿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
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十一）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
取。（十二）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
记手续。

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1.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

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
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
（1）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2）在海口市
行政辖区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的。（3）根据《海南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
自然资函〔2020〕1753号）文件规定，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人。
2.申请人拟成立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竞买
申请书中明确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
申请人在项目公司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不含50%），由项目公司
或全资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二）交易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其他相关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
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
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和打印。（三）竞买申请方式。
本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式进行。竞买申请时间：
2022年11月9日9:00至2022年12月12日16:00（以网上交易系
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四）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
时间为：2022年12月12日16:00。（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信
息系统入账时间为准）。（五）资格确认。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2年
12月3日9:00至2022年12月14日12:00。

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一）挂牌报价时间：2022年12月3日
9:00至2022年12月14日16:00，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日
8:30至11:30及14:30至17:00。（二）挂牌报价地点：海口市国贸二
横路国土大厦5楼土地交易中心招拍挂部。

六、风险提示：浏览器请使用IE11，其他浏览器可能会对网上交
易操作有影响，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环
境。其他风险提示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
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
查看和打印。

七、咨询方式
（一）交易业务咨询。
联 系 人：李女士 陈女士。
联系电话：0898-68531700。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

gov.cn、http://lr.hainan.gov.cn:9002/。
（二）CA证书办理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
办理地址：海口市国贸大厦c座b栋一楼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

中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16、17号窗口。
咨询电话：0898-66668096、66664947。
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三）数字证书绑定咨询。
办理机构：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办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南路3号。
咨询电话：0898-65236087。
数字证书办理及绑定具体事宜，可查看网上交易系统“资料下

载”栏目《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CA数字证
书办理及绑定指南》。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1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网挂〔2022〕071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海口市江东新区JDLA-02-G02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宗地净地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地块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
JDLA-02-G02地块，面积为45829.13平方米（68.74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目前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
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条件。（二）主要规划指标。

海口市江东新区JDLA-02-G02地块用地的规划指标情况详见下表：

地块

海口江东新区JDLA-02-
G02地块

土地面积（m2）

45829.13

用地性质

一类工业用地

各项技术指标

容积率

≥1.0
建筑限高（M）

≤32
建筑密度（%）

≥50
绿地率（%）

≤20


